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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Toc26235]第一章  投诉工作机构
根据商务部《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办法》（以下简称《投诉办法》）相关要求，宜昌市商务局负责全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负责受理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投资者认为行政机关（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宜昌市商务局申请协调解决的行为；以及向宜昌市商务局反映投资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建议完善有关政策措施的行为。
具体处理投诉事项如下：
（一）涉及市政府有关部门，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行为的；
（二）建议市政府有关部门，县、市、区人民政府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的；
（三）在全市范围内有重大影响，市商务局认为可以由本局处理的。
市商务局组织与外商投资有关的政策法规宣传，开展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培训，推广投诉事项处理经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督促县市区做好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积极预防投诉事项的发生。
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投资者可按照《投诉办法》的相关规定，通过信函、传真和电子邮件进行投诉。
 
投诉咨询电话：0717-6446431
传真：0717-6452669
投诉工作邮箱：ycswwzk@163.com 
纸件投诉邮寄地址：湖北省宜昌市发展大道5号（邮编443000）
[bookmark: _Toc32440][bookmark: _Toc52291898][bookmark: _Toc3528]第二章  受理条件与要求
[bookmark: _Toc20254][bookmark: _Toc8521][bookmark: _Toc52291899]一、有关定义
（一）投诉。
一是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投资者认为行政机关（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投诉工作机构申请协调解决的行为。
二是投诉人向投诉工作机构反映投资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建议完善有关政策措施的行为。
（二）投诉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投资者。
（三）被投诉人。
宜昌市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全市范围内有重大影响，市商务局认为可以由本局处理的事项中所涉及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bookmark: _Toc10428][bookmark: _Toc30648][bookmark: _Toc52291900]二、投诉材料要求
投诉人提出投诉事项，应当提交书面投诉材料。投诉材料可以现场提交，也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在线申请等方式提交。投诉材料应包括：
（一）投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通讯地址、邮编、有关联系人和联系方式，主体资格证明材料，提出投诉的日期；
（二）被投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通讯地址、邮编、有关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三）明确的投诉事项和投诉请求（投诉申请建议以《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书模板》进行书写）；
（四）有关事实、证据和理由，如有相关法律依据可以一并提供；
（五）是否存在《投诉办法》第十四条第（七）、（八）、（九）项所列情形的说明。
投诉人反映投资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投诉材料应当包括前款第（一）项规定的信息、投资环境方面存在的相关问题以及具体政策措施建议。
投诉材料应当用中文书写。有关证据和材料原件以外文书写的，应当提交准确、完整的中文翻译件。
投诉人可以委托他人进行投诉。投诉人委托他人进行投诉的，除上述规定的材料以外，还应当提交投诉人的身份证明、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受委托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权限和期限。
[bookmark: _Toc16926][bookmark: _Toc52291901][bookmark: _Toc31234]三、不予受理情形
（一）投诉主体不属于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投资者的；
（二）申请协调解决与其他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民商事纠纷，或者不属于《投诉办法》规定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事项范围的；
（三）不属于宜昌市商务局的投诉事项处理范围的；
（四）经通知补正后，投诉材料仍不符合要求的；
（五）投诉人伪造、变造证据或者明显缺乏事实依据的；
（六）没有新的证据或者法律依据，向宜昌市商务局重复投诉的；
（七）同一投诉事项已经由上级投诉工作机构受理或者处理终结的；
（八）同一投诉事项已经由信访等部门受理或者处理终结的；
（九）同一投诉事项已经进入或者完成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程序的。
[bookmark: _Toc12089][bookmark: _Toc52291902][bookmark: _Toc30995]四、受理时限
（一）投诉材料不齐全的，宜昌市商务局在收到投诉材料后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以《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材料补正通知书》的形式书面通知投诉人在15个工作日内予以补正；
（二）宜昌市商务局接到完整齐备的投诉材料，7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符合投诉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并向投诉人发出《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案件受理通知书》；
（三）不符合投诉受理条件的，宜昌市商务局于7个工作日内向投诉人发出《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案件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四）不属于宜昌市商务局受理范围的事项，可以告知投诉人向有关投诉工作机构提出投诉。
[bookmark: _Toc30803][bookmark: _Toc26118][bookmark: _Toc52291903]第三章  处理方式与流程
[bookmark: _Toc30514][bookmark: _Toc52291904][bookmark: _Toc11501]一、处理要求
（一）工作要求
宜昌市商务局在受理投诉后，应当与投诉人和被投诉人进行充分沟通，了解情况，依法协调处理，推动投诉事项的妥善解决。
根据投诉事项具体情况，宜昌市商务局可以组织召开会议，邀请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共同参加，陈述意见，探讨投诉事项的解决方案。宜昌市商务局根据投诉处理工作需要，可以就专业问题听取有关专家意见。
（二）投诉人义务
宜昌市商务局进行投诉处理时，可以要求投诉人进一步说明情况、提供材料或者提供其他必要的协助，投诉人应当予以协助；可以向被投诉人了解情况，被投诉人应当予以配合。
[bookmark: _Toc2497][bookmark: _Toc2662][bookmark: _Toc52291905]二、处理方式
根据投诉事项情况，宜昌市商务局可以采取下列方式进行处理：
（一）推动投诉人和被投诉人达成谅解（包括达成和解协议）；
（二）与被投诉人进行协调；
（三）提交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的建议；
（四）其他适当的处理方式。
投诉人和被投诉人签署和解协议的，应当写明达成和解的事项和结果。依法订立的和解协议对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具有约束力。被投诉人不履行生效和解协议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理。
[bookmark: _Toc2943][bookmark: _Toc52291906][bookmark: _Toc2332]三、处理期限
宜昌市商务局在受理投诉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办结受理的投诉事项。涉及部门多、情况复杂的投诉事项，可以适当延长处理期限。
[bookmark: _Toc25913][bookmark: _Toc32391][bookmark: _Toc52291907]四、终结事由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投诉处理终结：
（一）投诉工作机构依据《投诉办法》第十八条进行协调处理，投诉人同意终结的；
（二）投诉事项与事实不符的，或者投诉人拒绝提供材料导致无法查明有关事实的；
（三）投诉人的有关诉求没有法律依据的；
（四）投诉人书面撤回投诉的；
（五）投诉人不再符合投诉主体资格的；
（六）经投诉工作机构联系，投诉人连续30日无正当理由不参加投诉处理工作的；
（七）投诉处理期间，出现《投诉办法》第十四条第（七）、（八）、（九）项所列情形的，视同投诉人书面撤回投诉。
投诉处理终结后，宜昌市商务局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将投诉处理结果书面通知投诉人。
[bookmark: _Toc22939][bookmark: _Toc52291908][bookmark: _Toc25807]五、结案登记
投诉案件办结，应对协调处理的案件进行结案登记、归档，案件材料、相关工作日志和处理结果要详实完备。


[bookmark: _Toc19661][bookmark: _Toc52291909]附件1  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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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4596][bookmark: _Toc52291910]附件2 《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书模板》
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书
投诉人：本企业或本人的信息(包括投诉人及委托代理人的姓名、国籍、单位、通讯地址、邮编、有关联系人及其中国大陆可联系的固定电话或移动电话等；如有受委托人，须出具授权委托书、受委托人身份证明及联系方式)。
被投诉人：单位名称及工作人员姓名、通讯地址、邮编、有关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一、投诉事项及明确诉求（明确概括、合法合理）；
二、有关事实、证据和理由，如有相关法律依据可以一并提供；
三、投诉人承诺：该投诉事项此前未经上级投诉工作机构受理或者处理终结；未经信访等部门受理或处理终结；未进入或者完成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程序。
此致
宜昌市商务局
投诉人：___(签名或盖章)
XXXX年XX月XX日
 
附：1.投诉材料清单目录；2.副本    份。
 
 
注意事项：
1.投诉材料中应当包括投诉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材料。
2.投诉书应以中文书写或打印，有关证据和材料原件以外文书写的，应当提交准确、完整的中文翻译件。
1

3.投诉书副本份数，应按被投诉人的单位数量提交。
1


附件3
外商投诉工作机构信息表
	地市级投诉工作机构
	电话
	传真
	邮箱
	地 址

	宜昌市商务局
	0717-6446431
	0717-6452669
	ycswwzk@163.com
	湖北省宜昌市发展大道5号

	宜都市经济信息化和商务局
	0717-4822200
	0717-4822200
	2519123723@qq.com
	湖北省宜昌市宜都市陆城街道长江大道45号

	枝江市经济信息化和商务局
	0717-4200431
	0717-4271580
	397837202@qq.com
	湖北省宜昌市枝江市江汉大道77号

	当阳市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
	0717-3222237
	0717-3222237
	3212355545@qq.com
	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玉阳路48号

	兴山县科技经信局
	0717-2583328
	0717-2583328
	2029165517@qq.com
	兴山县古夫镇高阳大道53号

	秭归县科技经信局
	0717-2880166
	0717-2886139
	1320554307@qq.com
	湖北省秭归县屈原东路19号

	长阳县科技经信局
	0717-5322346
	0717-5322346
	1334526532@qq.com
	长阳龙舟坪镇四冲湾路25号

	五峰县科技经信局
	0717-5193698
	0717-5193698
	766266967@qq.com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渔洋关镇幸福大道32号

	夷陵区经济信息化和商务局
	0717-7106241
	0717-7106206
	3350804076@qq.com
	湖北省宜昌市发展大道111号

	西陵区商务局
	0717-6927646
	0717-6927646
	568942953@qq.com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新民街34号

	伍家岗区商务局
	0717-6213667
	0717-6219667
	359040504@qq.com
	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夷陵大道336号

	点军区科技经信局
	0717-6672048
	0717-6672048
	
	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五龙大道

	猇亭区商务局
	0717-6514728
	0717-6514658
	395789616@qq.com
	猇亭区星光路99号

	宜昌高新区国投办
	0717-6626865
	0717-6620980
	16931262@qq.com
	湖北省宜昌市发展大道55号



1

image1.png
SRR RIRFRAR

BT 1 BIRAIKND IEERE 5
o U, Bt XBRARBLRS . Kl
SEHESTH. SR 2 BREAWEG
S I W, AR AR A
3 GRIREWILAR: 1 1 6W% ERAEE,
AR IEIT LR 5 TR
BCH LR TARIL . (i 50 2R 1
B, RACEHMNARKTRITHALR, (TR
BFSATRAMO LS 6. BIERARV, b |
P, ERILERIEA S EW. REBICHA
EEIEASOEY . RBIE RS RI BN
BRI CRBE= GRS AU
BARPRBR, BRZOHR O LFANES
St s R L AR AR,
EASERERNHN, SR, R T
- - THENHI KRB LR SOTR AL

TATARR BE | bhR e M VRS S48 A7 KAESR R R
DR, R

MHAF 4]

LAEH #

PTESSE] Rz
5045 06 80 i
s e

L LRI,

2 SHHUEAG

3. HESEIHISEORRB is
4 SEHHTNA.

60 A LA H
& MK

L BTN, $20F A RS
2. BRI W0, BB
M SRR K 9200
AT TR AT A
A
AR O IR 00

SR TRIIBRR, BIFA 30 HEE
SRS LR TR0

7. WA SRR .

JUstR g

3 LA EA S SR AR FRAS





